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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能（福建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

三期工程供热改造（长乐北区集中供热管道

改造工程（厂内部分））取水许可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太许可决〔2024〕29 号

华能（福建）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：

本机关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华能（福建）

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三期工程供热改造（长乐北区集

中供热管道改造工程（厂内部分））取水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

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

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

项及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

准予你单位三期工程供热改造（长乐北区集中供热管道改造工

程（厂内部分））取水许可。具体意见如下:

一、长乐北区集中供热管道改造工程（厂内部分）直接利

用已有的取水设施，从三期工程冷却水出水管开孔取水，经供

热改造后的机组加工形成低压和中压蒸汽作为长乐北部及中部

片区集中热源，平均供热规模 400t/h，年供热时长 7200h，年

需水量 371.52 万立方米，用水指标 1.29m
3
/t。由于国家及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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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尚未制定供热行业用水定额，参考《江苏省林牧渔业、工业、

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，供热用水指标符合

供热产品用水定额先进值要求。三期（2×660MW）工程发电年

利用小时数 5500h 保持不变，年需水量 86690 万立方米，发电

用水指标为 0.25m
3
/（MW.h），符合福建省《行业用水定额》

（DB35/T 772-2023）中直流冷却火力发电产品用水定额通用值

要求。

本次许可核定三期（2×660MW）工程年取水量为 86690 万

立方米，取水地点仍为闽江长乐筹东河段南岸，取水用于发电

和供热，取水保证率 97%。

二、供热改造年产生反渗透浓水 72 万立方米，通过三期工

程温排水排放口在退潮时段排放；其他生产和生活废水经处理

后全部回用不外排。

三、你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取水计量设施，并

定期进行检定或者校准，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。按照规定填

报取用水统计报表。

四、你单位应加强取用水和节水管理，生产设备冷却水、

空调冷却水、锅炉冷凝水应当回收利用，逐步推广废水深度处

理回用技术措施，严格落实各项节水措施，确保用水指标符合

国家、福建省用水定额要求。

五、你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水资源费（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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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机关负责取水许可决定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；地方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属地管理职责开展有关监督检查时，请

你单位做好配合工作。

你单位计划用水相关管理工作（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的建议、

核定、下达、调整及其相关管理）委托福建省水利厅承担。

你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年度取水计划取用水。

七、三期工程供热改造正常运行满 30 日后，应及时向本机

关报送有关材料，经本机关审查合格后换发取水许可证。

八、你单位取水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资源统一调度，

遇到重大旱情以及其它需要限制取水的情形，应当服从本机关

或者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限制取水决定。

九、三期工程取水地点、取水用途发生改变，或者需要增

加取水量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，并重

新申请取水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你单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

内依法向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上海铁路运

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孙志，021-25101067。

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

2024 年 8 月 24 日


